附件
2022年度钦州市财政局干部教育中心预算绩效自评报告

一、预算基本情况
钦州市财政局干部教育中心2022年年初收入总预算116.27万元，收入总计95.64万元，财政拨款收入94.83万元，其中：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94.73万元，其中：基本支出87.92万元，项目支出6.81万元。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支出0.1万元。上年结转和结余0.81万元。

二、自评工作开展情况

根据预算绩效管理要求，我单位对2022年预算项目支出的4个项目开展了绩效自评，并在一体化系统上进行报送。我单位严格执行年初部门预算的安排，按照资金使用及管理规范的要求，及时掌握项目的进展情况和相关资料，根据年初确定的评价指标进行打分，并形成自评结论。
自评结果及分析

（一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结果。根据预算绩效管理要求，本单位作为二层单位无需单独开展整体支出绩效自评。

项目支出绩效自评结果。

本单位对4个项目进行了绩效自评，涉及资金总额6.91万元。从评价情况来看，项目支出绩效情况较为理想，基本达到了项目申请时设定的各项绩效目标，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。项目主要有：

1.市直乡村振兴驻村工作补助-差旅补助，自评得分：97分，自评等次：一等，工作成效：提供旺屋村第一书记差旅保障，较好完成驻村工作。
2.市直乡村振兴驻村工作补助-伙食补助，自评得分：97分，自评等次：一等，工作成效：提供旺屋村第一书记伙食保障，较好完成驻村工作。
3.综合素质能力提升工作经费，自评得分：95.95分，自评等次：一等，工作成效：2022年组织开展了《钦州市农村综合改革暨村级集体经济财会业务培训班》《钦州市第二届“十百千”拔尖会计人才培训班》等12期培训及《政府性债务综合管理业务培训班》（讲座），按质按量完成1000人次的培训工作。
4.市直驻村第一书记驻村专项工作经费，自评得分：94.7分，自评等次：一等，工作成效：推动旺屋村2022年脱贫户（监测户）年人均纯收入15462.35元，同比增长12.07%，2022 年家庭年人均纯收入均超过6800元，有效改善了旺屋村生产生活环境，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，提升了群众满意度和幸福感。
自评发现的问题和改进措施

问题是需要增强绩效目标设定的科学性、时效性。改进措施是进一步加强项目资金管理，实现项目全流程监督与控制，规范专项资金管理，提高专项资金的使用效益；及时跟踪项目开展进度，开展项目绩效评价，确保项目绩效目标的完成。
自评工作建议

对预算绩效管理认识不足，绩效目标设定的科学性、时效性有待加强，建议多组织预算管理绩效业务培训，提升预算绩效目标设定及预算绩效自评水平。
六、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

根据财政预算资金绩效管理要求，我单位将按规定对绩效自评结果进行了公开公示，接受社会与群众的监督；并结合绩效自评规范和完善今后工作，进一步增强责任和效益观念，合理规范使用财政性资金，不断提高财政资金支出决策水平和管理水平，发挥其最大资金使用效益。

  七、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
    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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